
臺南市私立短期補習班公共安全聯合稽查紀錄表 
稽查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 

名稱 
短期補習班 

分班 
電話  

班址 臺南市      區          路(街) 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 樓 

招生 

對象 
□學齡前 □國小 □國中 □高中 □大學及研究所 □成人 

主管 

機關 
檢查項目 稽查內容 

稽查結果 
違規事實或備註 

符合 未符 

教育局 

一 招牌 
對外懸掛之招牌名稱應與核准

立案證書所載名稱相符 
□ □ 

□未與立案名稱相符 

□有安親字樣 

二 班舍 與立案內容相符 □ □ 

□擅自增/減班舍：     

路(街)   段   巷   

弄   號   樓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

三 立案證書 
立案證書應懸掛於補習班內足

資辨識之明顯處所 
□ □ 

□未懸掛 

□懸掛處不易辨識 

四 
設立類科

班級 

招收科目及班級與立案內容相

符 
□ □ 

□擅自增設科目及班級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 招生廣告 完全以補習班名義招生 □ □ 
□以安親名義招生 

□以幼兒園名義招生 

六 

定型化契

約(含履

約保證) 

契約書符合規定 □ □ 
□現場未備契約書 

□契約書內容不符規定 

按月收費 
應附學生每月收費

收據 
□ □ 

□未出示 

□未掣給正式收據 

收費超過

1個月 
履約保證 □ □ 

□未出示 

□未辦理 

七 書面契約 

應與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簽訂

書面契約，其契約書之格式、

內容，應符合規定。 

□ □ 
□現場未備契約書 

□契約書內容不符規定 

八 

個人資料

檔案安全

維護計畫 

應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

計畫，落實個人資料檔案之安

全維護及管理，防止個人資料

被竊取、竄改、毀損、滅失或

洩漏。 

□ □ 
□未建立 

□計畫內容不符規定 

九 
教職員工

名冊 

聘僱教職員工名冊，是否與補

習班資訊管理系統相符。 
□ □ 

□現場教職員工＿＿人

未登錄系統，姓名: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十 
公共意外

責任險 

補習班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

險，其投保範圍及最低投保金

額應符合規定。 

□ □ 

□未出示 

□未投保 

□投保額度未符規定 



主管 

機關 
檢查項目 稽查內容 

稽查結果 
違規事實或備註 

符合 未符 

工務局 
建築物公共安全檢修申報(申報年度：＿＿年) 

(發文日期及文號：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) 
□ □ □未出示 

消防局 
消防設備安全檢修申報(申報年度：＿＿＿年) 

(申報日期：  年  月  日) 
□ □ □未出示 

國稅局 清點現場人數，現場學生共有＿＿＿＿＿班，學生總數＿＿＿＿＿人 

勞工局 外籍教學人員 
□有(接下欄位) 

□合格  □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無，免檢核 

其他 

有招收未滿 6歲幼兒者，應配置符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資格規定之教保服務人員(未招收

未滿 6歲幼兒者免填)：□有□無 

補習班現場人員 職稱  簽名  

稽查 

人員 

教育局  工務局  

消防局  衛生局  

勞工局  國稅局  

警察局   

備註 

一、法令依據: 

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 31 條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補習班之招生、班級、學

生、教職員工、設備及收退費等班務行政管理事項，得派員檢查，補習班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；必要

時，並得會同有關機關組成聯合輔導小組，定期或隨時抽查考核及輔導。 

二、宣導事項: 

負責人及教職員工不得有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 9條第 6項規定各款之一行為，如知悉疑有類此行為，應

於知悉 24小時內至短期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通報。另，未經報本局核定者，不得實施合班教學。 


